
 
 

广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

 

穗府行复〔2024〕743号 

 

申请人：荆 XX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。 

地址：广州市小北路 65号华宇大厦 12 楼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唐子奇，职务：主任。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月 31 日作出的《办理结

果告知书》（穗社保工龄告〔2023〕4695号），向本府提出行政

复议申请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，现已

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（穗社保工龄告〔2023〕4695 号），

责令重新审核。 

申请人称： 

申请人 1983 年 12 月参加沈阳市首批全国试点的全民制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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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工招工，入职沈阳 XX 制药总厂参加工作三年。1986 年全脱

产考入 XX制药总厂职工大学（期间上学时有工资发放），毕业

后还在 XX制药总厂研究所工作，1991 年来到广州市 XX 药厂工

作，由于学历是大专，不能入广州市户口，不算调动职工，所

以没能正式入职，只能入户从化。因在 1983年还未实施企业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保险费，所以没有体现。 

因 1983年入厂以来，申请人一直在 XX 制药总厂 12 车间工

作，到上学后毕业，申请人都是在该单位工作（期间有 8 年的

时间），故申请人是有固定工作的，并且属于国家试点合同制工

作。申请人为了来广州市 XX 药厂体现自身价值，离开了家乡。

同申请人一起招工并上职工大学的同学在沈阳都得到工龄的认

可，所以申请人恳请将本人的工龄问题（在沈阳 1983 年招工的

情况了解清楚再回复）。因历史原因，每个省份情况可能不一样，

请详细了解清楚。申请人在 XX 制药总厂一直是按正式职工待遇

享受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所认定的事

实清楚，适用法规正确 

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报将 1983年 12 月至 1991年 12 月在

沈阳 XX制药总厂工作的时间审核为视同缴费年限。经核查申请

人的人事档案原始资料，其曾在 XX 制药总厂工作，1983 年 12

月被招收为合同制工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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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

案》第十章第三十九条关于“本企业工龄应以工人职员在本企

业连续工作的时间计算之，如曾离职，应自最后一次回本企业

工作之日算起”；2.《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

款“1998 年 7 月 1 日前（不含本日），被保险人已参加社会养

老保险的年限计算为缴费年限。国有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

的原干部和固定职工，在当地实施《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

暂行规定》（粤府〔1993〕83 号，详见其第十一条）前，按照

国家原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”的规定，申请人为

外省企业人员，审核视同缴费年限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1）在原单位所在地实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制度时，

个人具有连续工龄。连续工龄按国家和省的相关规定计算：如

曾离职，本企业工龄（也即连续工龄）应自最后一次回本企业

工作之日算起； 

（2）连续工龄期间，个人具备国有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

位的干部或固定职工身份。 

鉴于申请人 1983年 12 月被招收为合同制工人，因未经批

准招收为国有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干部或者固定职工，

不具备干部或者固定职工的身份，不符合上述审核条件的第（2）

点，故申请人申报的 1983 年 2月至 1991年 12月在沈阳 XX制

药总厂的工作时间不能视同缴费年限。 

二、被申请人发出的涉案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程序合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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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提起视同缴费年限审核的申

请。因其申报的原工作经历不符合视同缴费年限审核的条件，

被申请人于 2024年 1 月 31日依法作出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(穗

社保工龄告〔2023〕4695 号)，并依法委托广州市荔湾区社会

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 2024 年 3月 4 日送达申请人。 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所认

定的事实清楚，适用法规正确，程序合法，符合法定管理权限，

恳请广州市人民政府予以维持。 

本府查明： 

2023 年 11 月 29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报其 1983 年 12

月至 1991 年 12月在沈阳 XX 制药总厂工作的经历，申请审核视

同社会养老保险费缴费年限。 

2024 年 1月 31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（穗

社保工龄告〔2023〕4695号），告知申请人：“一、审核条件：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，对于你申报视同缴费年限

的工作经历，需要以原始材料作为证明，审核是否同时符合以

下条件：（一）在原单位实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时，个人具

有连续工龄。连续工龄按国家和省的相关规定计算：如曾离职，

本企业工龄（也即连续工龄）应自最后一次回本企业工作之日

算起；（二）连续工龄期间，个人具备国有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

单位的干部或固定职工身份。二、工作经历：经核查你的原始

人事档案，你的工作经历情况为：曾在 XX制药总厂工作,19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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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招收为合同制工人。三、审核结论：因你未经批准招收

为国有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干部和固定职工，不符合上

述审核条件的第（二）点，故原工作时间不能视同缴费年限。

另，如你在合同制工人工作时段已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费，可依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

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（2009）66号）及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城镇企

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部规

（2016）5号）等文件规定办理转移相关业务。”该告知书于 2024

年 3 月 4 日送达申请人。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，向本

府申请行政复议。 

在案证据《全民所有制合同制工人录取证明》《学徒工（见

习职员、服务人员）转正定级审批表》《一九八九年企业职工调

整工资审批表》证实申请人曾在 XX 制药总厂工作；其中《全民

所有制合同制工人录取证明》证实申请人经沈阳市劳动部门批

准于 1983 年 12月被录用为 XX制药总厂的合同制工人。 

本府认为：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》第三

十九条规定：“本企业工龄应以工人职员在本企业连续工作的时

间计算之，如曾离职，应自最后一次回本企业工作之日算

起……”《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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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998 年 7 月 1 日前（不含本日），被保险人已参加社会养老

保险的年限计算为缴费年限。国有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

原干部和固定职工，在当地实施《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

行规定》（粤府〔1993〕83 号）前，按照国家原规定计算的连

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。” 

根据上述规定，外省企业人员审核视同缴费年限需同时满

足以下条件：一是在原单位所在地实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缴费

制度时，个人具有连续工龄。连续工龄按国家和省的相关规定

计算：①如曾离职，本企业工龄（也即连续工龄）应自最后一

次回本企业工作之日算起；②在跨地区变换工作单位时，应按

规定经组织、劳动、人事部门批准办理调动手续。（系统管理的

行业内部人员除外）；二是连续工龄期间，个人具备国有和县以

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干部或固定职工身份。 

本案中，根据申请人的现有档案资料，显示其于 1983 年

12 月被 XX 制药总厂录用为合同制工人，不具有国有和县以上

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原干部或固定职工的身份，且申请人档案内

亦没有证明其具有国有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原干部和固定

职工身份的材料，故申请人的申请的原工作时间不符合国家和

我省关于审核视同缴费年限的相关规定，不能视同缴费年限。  

关于申请人提出与其工作情况类似的同学或工友在沈阳可

以审核为视同缴费年限的问题。因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属于授

益性行政行为，只有符合相应条件才能享受被授益的权利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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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较强的阶段性、政策性、地域性差异。且我国对养老保险的

行政管理模式是属地化管理，申请人在广州市办理退休，被申

请人依据《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审核申请

人的视同缴费年限，具有法律依据。 

在程序方面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后，依法开展核查，在合

理期限内作出涉案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，并及时送达申请人，符

合法律规定。 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符合法律

法规、政策文件的规定。 

本府决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（穗社保工龄告〔2023〕

4695号）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行政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

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

 

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


